编制说明
一、名称：睢宁县城区老旧公厕提升工程。
二、工程概况：本工程位于睢宁县城区，主要建设内容为土建改造工程、土建工程、水电改造工程、水电工程。
三、工程预算范围：睢宁县城区老旧公厕提升工程。
四、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：
1、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设计施工图，依据现行国家标准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版）、《2009江苏修缮定额》（土建）、《2009江苏修缮定额》（安装）《江苏省建筑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版）及有关文件规定。
2、材料价格按2026年2月份睢宁县建筑工程部分建材综合价格，参照徐州2026年2月工程造价信息、以及2026年2月市场价计算。
3、执行人工费调整执行【2026】27号文件，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》。
五、质量：合格。
六、建筑工程造价的组成：
1、分部分项工程费：现行国家标准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(GB50500-2013)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(GB50854-2013)、《土建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(GB50857-2013)、《江苏省土建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版）规定。
2、措施项目费：
2.1、通用措施项目：
2.1.1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：
2.1.1.1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计算基本费：修缮土建工程按1.5%计取，土建工程按照3.1％，水电工程按1.5%计取。
2.1.1.2增加费：暂不计取。其中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：修缮土建工程按0.21%计取，土建工程按照0.31％，水电工程按0.21%计取，修缮水电工程按0.21%计取。2.1.3夜间施工费：暂不计取。
2.1.4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：暂不计取。
2.1.5临时设施费：修缮土建工程按1.1%计取，土建工程按照1.65％，水电工程按1.1%计取，修缮水电工程按0.6%计取。
2.1.6赶工措施费：暂不计取。
2.1.7按质论价费：暂不计取。
2.1.8住宅分户验收费：暂不计取。
2.1.9施工排水、降水：暂不计取。
2.1.10二次搬运费：暂不计取。
2.1.11特殊条件下施工增加费：暂不计取。
2.1.12住宅分户验收费：暂不计取。
2.1.13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：暂不计取。
2.1.14智慧工地费用：修缮土建工程按0.05%计取，土建工程按照0.115％，水电工程按0.06%计取，修缮水电工程按0.05%计取。
2.2专业工程措施项目：
2.2.1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：按相关规定计取。
2.3其他措施费：
2.3.1暂列金额：城西小学河东81号公厕暂列金20000元，杂品公司西侧18号公厕提升工程暂列金20000元。
2.3.2甲供材料价：暂不计取。
2.3.3计日工：暂不计取。
2.3.4总承包服务费：暂不计取。
3、规费（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）：
3.1工程排污费：暂不计取。
3.2社会保障费及住房公金积：按规定计取。
3.3税金：按9%计取。
4、 其他说明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杂品公司西侧18号公厕提升工程-土建 其中化粪池、检查井、污水管按照8500除税价计取。（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自行考虑报价）
